
 

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

定，我们作为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经认真审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

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及相关资料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立

场，对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一、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

投项目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都工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成都工贝”）是募投项目“西南运输机械技术研发中心

项目”的实施主体，公司以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对成都工贝

进行增资，有利于推进该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，提高募集资

金使用效率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 2110 万

元对全资子公司成都工贝进行增资。 

二、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、新增实施主体和

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

投项目的独立意见 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ixK4LQWHLATUVEPNCtf2xvlZCTml_ydl-jjz1scaepw-QRYwn47wFarMhhIuDPErNcpW_wsG6OlWJpNACkY5wd9AHiC0BULBTOWt1ICkdwScKdFgvsP9p1WE13Zt_vu2tUaBM1g5GizfXqJmHliuuelzJLqzO-M6ljEjH7c3m44yQm6Lar8G9oDluSrHu_8WrRfVhixidTFr7UklNyRUmK


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“露天大运

量节能环保输送装备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”的投资总

额、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

公司增资的事项，是公司经过审慎严谨的论证而作出的决

定。有利于保障该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

用效率，降低采购运输成本、优化资源配置，符合公司发展

战略规划及布局。上述事项符合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

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不会实质性影响该募投项目的实施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变更募投项目“露天大运量节能环保输

送装备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”的投资总额、新增实施主

体和实施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事

项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
